
路加福音（十八）事奉主者該有的態度和選擇

經文：路加福音 12：35-59

耶穌繼續對門徒教導，勸勉他們腰要束上帶，燈也要點著，隨時儆醒，等候主的回來。若他們忠於

所託，又有生命的光，將來神會派他們管理一切所有的。主人對僕人的要求，第一是要「知

道主人的意思」，第二是要「順祂的意思行」。先知而後才能行，知了就須行，知而不行的，

「必多受責打」；天國的原則是「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；多託誰，就向誰多要。」今天主所

給我們的託付，不過是實習、操練和豫備，好在將來得著更大的託付。主耶穌在地上傳福音，

就是「把火丟在地上」，接受的人承受永生，拒絕的人面臨審判。家庭成員中難免會因信仰

發生衝突；這「紛爭」不是人為的意氣相爭，而乃因為揀選神與不揀選神相爭。這時神的兒

女就應該付代價，持守揀選神的地位。在見主面之前，我們要及早與人和好，解消「對頭」

的不滿，切莫因循拖延，到審判時就來不及了。

破冰題：曾否因信仰的緣故與家人起衝突？家人有否因你的改變而化解衝突。

敵對的態度。

（一）儆醒等候主再來(35~40)

中東古人多穿寬鬆的衣裳，當工作或走路時，「腰里要束上帶」才不致妨礙行動，此比喻表

示要預備好，隨時聽令行動。「燈也要點著」比喻隨時保持生命的見證。主耶穌復活升天以

後，祂不再以肉身的形態與我們同在，而是把聖靈和屬靈的權柄賜給我們，叫我們藉以在地

上事奉祂。我們各人使用神給的恩賜，忠心服事，預備有天迎見主的再來。

問答題（一）「束上腰帶，點著燈」是表明基督徒對主的再來應有什麼準備或態度？

（二）作有忠心和見識的管家(41~48)

「忠心」就是對主的話不打折扣，主怎樣說，我們就怎樣作；「有見識」就是顧到人的需要，

人需要甚麼，我們就供應甚麼。我們要謹防以自己的看法為看法，而不顧別人的需要；凡自

己所以為「是」的，若都要強塞給人，這就是沒有見識。主對信徒要求的法則乃是：祂先給

人，然後向人要；多給的多要，少給的少要。所以我們不用羨慕別人的恩賜多，只要發揮自

己的恩賜，忠心服事。

問答題（二）什麼是「忠心且有見識」的管家？這樣的管家，將來有什麼獎賞？

問答題（三）為什麼耶穌說：「因為多給誰，就向誰多取；多託誰，就向誰多要。」這給我

們的什麼樣的服事觀？



（三）事奉主的逼迫(49~53)

主耶穌不是離間家庭關係，祂是和平之子。主來到地上的工作，乃是要以神生命取代人的天

然生命。人的天然生命是抗拒神國，所以揀選神的人，容易被拒絕神的家人排斥抵擋，家庭

也因著揀選神的問題而有相爭不和。這「紛爭」不是為人的意氣相爭，而是為著揀選神與不

揀選神的相爭。但若全家都尊主為大，家庭生活就有真正的和睦美滿。

問答題（四）耶穌不是和平之子嗎？如何解釋這段家庭彼此相爭的經文（49-53）？

（四）分辨時候，及時與對頭和解(54~59)

施洗約翰已經來向人宣告彌賽亞的來臨（三 15-17），主耶穌自己也已宣示祂就是彌賽亞，

這些乃是「這時代的兆頭』，但人們仍舊冥頑不靈，不知道神的審判即將來到。控告猶太人

的是律法，而控告外邦人的是良心（羅二 12-15），總有一天我們都要在神面前交帳，所以

我們趁還活在世上的時候，要解決與人不和睦、不解怨的事，免得將來受審判。

問答題（五）藉著天氣不同的變化，耶穌要教導聽眾什麼？

結論：

我們當怎樣「「忠心」是對主，以主的心為心，不辜負主的託付。「有見識」是對弟兄，懂

得弟兄的需要。「管家」也是個「僕人」，也是「奴隸」，我們並不是屬於自己的人，乃是

主用重價買回的僕人。「管理」不是轄管，乃是照顧，這「管理」的事奉是主所派的。「按

時分糧給他們」，就是把神的話和神的東西服事給人，叫人得著生命的滋養。每一個信徒無

論大小，在神的家裏(教會)都有一份應盡的職責，即按著神的時候，向身邊的聖徒分享屬靈

的供應，例如：為軟弱的肢體禱告、把讀經所得的亮光交通給別人、愛心的探望和關懷等。

將來神會「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」，就是得勝的信徒在國度裡「與基督一同作王」。願我們

都能辨明這時代的兆頭，作有忠心、有見識的管家，為主使用，將來得主獎賞。

生活應用：

1. 你想你可以從什麼地方著手來服事神？若你已在服事，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擴展你的服事？

2.若家人仍未認識神，甚至抵擋神，我們可以從何處（較具體地）來服事他們？


